
无锡市地方标准

《市场监管领域涉案企业合规评估审查规范》

编制说明

一、目的和意义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各级人民政府围绕优化营商环境制

定出台了《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苏政 40 条”等一系列政策文件，明

确提出“按照鼓励创新的原则，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等实行包容审慎监管”的要求。2023 年 8 月，中共江苏省委全面依法

治省委员会印发《关于推行涉企行政合规全过程指导工作的意见》（苏

委法〔2023〕4 号），明确“7.指导企业进行合规整改。企业发生违法

行为的，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对企业进行针对性指导，依法要求企业进

行合规整改。企业有效实施合规整改，及时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

害后果的,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对企业依法

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在生态环境、交通运输、市场监管、税务等

领域先行开展试点”，至此，涉案企业合规整改的可行性得以明确。2

023 年 11 月 2 日，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江苏省司法厅下发《关于

印发江苏省市场监管领域涉企行政合规全过程指导试点实施方案的通

知》（苏市监〔2023〕264 号）明确以江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为先行试

点单位，探索建立涉案企业合规审查机制和企业合规“行刑衔接”制

度。

开展涉案企业合规审查评估，既是给予企业容错纠错的包容环境，

也是对企业的行政约束措施，从而更好地从源头上治理违法违规行为。



为进一步推广市场监管领域涉案企业合规评估审查机制的经验做法，

提炼固化规范化的市场监管领域涉案企业合规工作流程，由江阴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牵头编制《市场监管领域涉案企业合规评估审查规范》，

对市场监管领域涉案企业合规适用范围、评估流程、评估内容形成相

对规范的适用规则，促进执法和监管有机统筹、一体推进，助力营造

企业健康发展、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

二、任务来源

本项目来源于 2023 年 11 月 15 日无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

达 2023 年度无锡市地方标准项目计划的通知》（锡市监标〔2023〕8

号）。

三、编制过程

（一）成立标准编制小组

为做好无锡市地方标准《市场监管领域涉案企业合规评估审查规

范》编制工作，2023 年 12 月，由江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政策法规科、

江苏澄信检验检测认证股份有限公司及各成员单位工作人员成立标准

编制工作小组，拟定工作方案，并召开项目工作会议，明确编制组成

员及任务分工，制定标准编制工作计划，要求编制小组在规定时间内

按计划进度开展各项工作。

（二）资料收集及调研阶段

2024 年 1 月至 2 月，编制小组通过查阅涉案企业合规评估审查规

范相关标准或文件等资料，了解各地区市场监管领域涉案企业合规评

估审查工作开展情况，总结梳理市场监管领域涉案企业合规评估审查



工作存在的问题，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要求，初步明确标准的框架结构

及技术内容。

（三）标准起草

2024 年 3 月至 4 月，编制小组在前期资料收集、工作调研成果的

基础上，进行归纳整理、分析研究，提出相应的要求，依据标准框架

形成标准草稿。组织由无锡市司法局、无锡市市场监管局、江阴市市

场监管局、江阴市人民检察院、江苏振强律师事务所、江苏澄信检验

检测认证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人员及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组成

的标准起草组及内部专家进行讨论研究。

在标准编制小组内部讨论的基础上，修改完善标准草稿，形成《市

场监管领域涉案企业合规评估审查规范》标准初稿。

组织相关单位标准化技术专家对标准初稿进行研讨和交流，并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完善标准文本内容和技术规范，形成本标准的

征求意见稿。

2023 年 7 月，组织开展征求意见。……

2023 年 月，标准评审。……

四、主要内容技术指标确立

（一）标准编制原则

制订《市场监管领域涉案企业合规评估审查规范》无锡市地方标

准以科学、客观、合理、适用为原则，本标准遵循《关于推行涉企行

政合规全过程指导工作的意见》（苏委法〔2023〕4 号）、《关于印发

江苏省市场监管领域涉企行政合规全过程指导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



（苏市监〔2023〕264 号）等相关政策意见要求。编写格式按照 GB/T 1.1

—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规定。在充分考虑我市市场监管领域涉案企业合规评估审查工作现

状基础上，立足实际，结合各市、区工作实践及经验做法加以提升。

（二）主要参考文献和引用标准

本标准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主要参考文献：

《涉案企业合规建设、评估和审查办法（试行）》（全厅联发〔2022〕

13号）

《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

行）》（高检发〔2021〕6号）

《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实施意见（试

行）》（锡检会〔2021〕6 号）

（三）标准的主要内容和依据来源

本标准根据当前市场监管领域涉案企业合规评估审查工作现状和

趋势，依据国家相关部委、江苏省相关文件，在遵循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政策前提下，充分考虑市场监管领域涉案企业合规评估审查工

作实际，以前瞻性思维确定本标准内容。

1、本标准规定了市场监管领域涉案企业合规评估审查的工作原

则、评估审查流程、评估审查启动、合规监督评估、合规激励措施及

其他规定等要求。

2、第 4 章“工作原则”明确了开展涉案企业合规评估审查应秉持

的一般原则。



3、第 5 章“评估审查流程”明确了涉案企业合规评估审查基本流

程。

4、第 6 章“评估审查启动”主要是明确了涉案企业合规的适用主

体、适用情形、合规申请、办案影响评估、第三方机制适用及程序批

准等规定。

5、第 7 章“合规监督评估”主要是明确了市场监管部门及第三方

监督评估组织对涉案企业合规整改进行监督、考察、评估的流程。

6、第 8 章“合规激励措施”规定了涉案企业通过合规监督考察后

的正向激励措施，以及行刑衔接程序互认等内容。

五、与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江苏省地方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遵循我国法律法规、标准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经检索，现暂无《市场监管领域涉案企业合规评估审查规范》相

关的国家、行业和江苏省地方标准。

六、实施推广建议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适用于市场监管部门对实施了市场监管领

域违法行为、经评估符合涉案企业合规程序的企业，对企业的合规整

改进行监督、考察、评估，并将考察结果作为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处理

案件的重要参考。

标准编制小组

2023 年 7 月


